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五级岗位申报条件
1、 副高任职12年及以上，任现职以来圆满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教师可以直接申报。
2、 副高任职5年及以上，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者：

1、 “973计划”项目骨干。

2、 “863计划”项目骨干。

3、 国家基金项目面上负责人。

4、 省创新基金项目负责人。

5、 化学化工学院主干课程主讲教师。
6、 教学实验课主持人。
7、 国防（军工）项目骨干。

8、 任现职以来，年均到校且属于本人可支配的科研经费30万元。

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六级岗位申报条件

副教授任职三年及以上，并至少满足副教授五级岗位申报条件第二项所列8款条件之一者。
注： 任职时间截至到2015年9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学化工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                  
